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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代表大会代表产生条件及办法

第一章  会议代表产生条件
第一条 为武汉大学电子信息学院在籍的全日制本科生，遵守国家宪法、法律、法规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。
第二条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坚持改革开放，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认真学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在组织生活和政治学习中表现突出。
第三条 学习刻苦，成绩优良。
第四条 支持学生会工作，热心为同学服务，积极参加各项活动，能够真实充分反映同学诉求，积极热心表达同学意愿，能认真履行代表职责。
第五条 品德高尚，作风正派，在同学中有较高威信，无不良行为和处分记录。

第二章  会议代表选举办法
[bookmark: _GoBack]第六条 武汉大学电子信息学院第二十六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分配到各年级：2022级代表13人，2023级代表30人，2024级代表39人，2025级代表39人。所有代表中，学生会组织工作人员中的代表比例不超过40%，女性代表不低于25%。
第七条 会议代表由班级团支部民主选举产生。
第八条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须对照大会名额分配比例和产生方式，对代表的资格条件进行审查。代表的产生不符合规定程序的，应责成选举单位重新进行选举；代表不具备资格的，应责成选举单位撤换。
第九条 会议代表必须接受筹备委员会资格审查组的资格审查，审查通过后方可取得代表资格。




